
由以下組成的合訂集團：
CDL HOSPITALIT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法律於2006年6月8日成立的房地產投資信託）

CDL HOSPITALITY BUSINESS TRUST
（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法律於2006年6月12日成立的事業信託）

特別股東大會通知
茲通知CDL Hospitalit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H-REIT”) 及CDL Hospitality Business Trust 
(“HBT”) 證券持有人之特別股東大會將於2020年1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00時在Orchard Grand 
Ballroom 1 & 2,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442 Orchard Road, Singapore 238879召開，以處理以下業務：
作為H-REIT及HBT的普通決議案：
(1) 決議案第一項：擬議重建交易，涉及出售NOVOTEL SINGAPORE CLARKE QUAY和遠期購買將作為

綜合发展項目而開發的酒店的關聯方交易
動議：
(a) 謹此批准將位於177A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179031的酒店出售給Legend Quay Pte. Ltd.、 

Legend Commercial Trust及Gemini One Trust（“重建實體”），該酒店現時以“Novotel 
Singapore Clarke Quay”進行管理及運營，有關條款及條件載於DBS Trustee Limited（以H-REIT
受託人身份）（該身份為“H-REIT受託人”）與重建實體之間訂立的有條件認沽及認購期權協 
議（“擬議出售”）；

(b) 謹此批准自CDL Aquila Pte. Ltd.（“CDL RE擁有人”）收購Gemini One Trust 的信託中的所有
單位，CDL RE擁有人為City Developments Limited (“CDL”)的子公司，而CDL為H-REIT及HBT
的控股單位持有人以及H-REIT的管理人（“H-REIT管理人 ”）及HBT的委託管理人（“HBT委託
管理人”，並與H-REIT管理人統稱為“管理人”）的控股股東，有關條款及條件載於H-REIT受託
人與CDL RE擁有人之間訂立的有條件開發及出售協議（“新酒店物業收購”）；

(c) 謹此批准自CDL Aquila Pte. Ltd. （“新酒店OpCo賣方”）收購Gemini One Pte. Ltd.的所有股份，
新酒店OpCo賣方為CDL的子公司，而CDL為H-REIT及HBT的控股單位持有人以及各管理人的控股
股東，有關條款及條件載於H-REIT受託人與新酒店OpCo賣方之間訂立的有條件買賣協議（“新酒
店業務收購”）；及

(d) 謹此分別授權管理人、任何管理人董事（各為“董事”）以及H-REIT受託人，完成及辦理管理人、
任何董事或（視情況而定）H-REIT受託人可能認為權宜或者必要的所有行動和事項（包括按規定簽
訂所有的文件），以使擬議出售、新酒店物業收購、新酒店業務收購及項下所有交易生效。

(2) 決議案第二項：擬議收購W SINGAPORE – SENTOSA COVE酒店的關聯方交易
動議：
(a) 謹此批准自Cityview Place Holdings Pte. Ltd.（“W酒店賣方”）收購位於21 Ocean Way, 

Singapore 098374的酒店，該酒店現時以W Singapore – Sentosa Cove（“W酒店物業”）進行
管理及運營，W酒店賣方為CDL的子公司，而CDL為H-REIT及HBT的控股單位持有人以及各管理人
的控股股東，有關條款及條件載於H-REIT受託人與W酒店賣方之間訂立的有條件認沽及認購期權協
議（“W酒店物業收購”）；

(b) 謹此批准自W酒店賣方收購與W酒店物業相關的業務及業務資產，有關條款及條件載於Gemini Two 
Pte. Ltd.（HBT的子公司）（“W酒店OpCo”）與W酒店賣方之間訂立的有條件業務轉讓協議
（“W酒店業務收購”）；

(c) 謹此批准W酒店OpCo與W酒店賣方之間訂立的停車場協議，以規管W酒店物業的地下1層停車場與
鄰近物業Quayside Isle的停車場的使用、進入、營運、管理、收益及支出（“停車場交易”）；及

(d) 謹此分別授權管理人、任何管理人董事（各為“董事”）以及H-REIT受託人，完成及辦理管理人、
任何董事或（視情況而定）H-REIT受託人可能認為權宜或者必要的所有行動和事項（包括需要簽訂
所有的文件），以使W酒店物業收購、W酒店業務收購、停車場交易及項下所有交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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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2020年1月3日
重要通知：
1. (a) 並非相關中介的證券持有人有權委任不多於兩名投票代理人出席特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發言和表決。

倘有關文據委任一名或多名投票代理人，須於投票代理人委任文據上列明各投票代理人所代表的有
關證券的持有比例。

(b) 為相關中介的證券持有人有權委任多於兩名投票代理人出席特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發言和表決，但
各投票代理人須獲委任行使有關證券持有人所持不同的一股或多股合訂證券隨附的權利。倘有關證
券持有人委任一名或多名投票代理人的文據委任多於兩名投票代理人，則須於投票代理人的委任文
據上列明獲委任的各投票代理人所涉及的合訂證券的數目和類別。

“相關中介”具有第50章公司法第181條所賦予的涵義。
2. 投票代理人毋須為證券持有人。
3. 委任一名或多名投票代理人的文據（“投票代理人表格”）須於特別股東大會召開時間前48小時，交由

單位過戶登記處的辦公室（地址為112 Robinson Road #05-01 Singapore 068902）保存。
4. 證券持有人填妥及交回投票代理人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特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表決。倘證券持有人親

身出席特別股東大會，投票代理人的委任表格將被視作已撤銷論，在此情況下，H-REIT管理人和HBT
受託管理人保留拒絕接納根據投票代理人表格獲委任的任何人士出席特別股東大會的權利。

5. 特別股東大會的主席將就在特別股東大會及其任何休會上提呈以投票方式表決的所有決議案行使其於
H-REIT信託契據附表1第13段及HBT信託契據附表第4.4.1段項下的權利。因此，特別股東大會上提呈
的各項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6. 為使表決系統更高效，投票將通過電子投票系統進行。在投票表決時，親身出席或由投票代理人代表出
席特別股東大會的證券持有人，將有權以“一股合訂證券一票投票權”的方式投票。電子投票的詳細程
序將在特別股東大會上說明。

個人資料隱私：
若證券持有人提交文據，任命一名或多名投票代理人和╱或代表人參加特別股東大會並在會上和╱或休會期
間發言和投票，即表示證券持有人(i)同意H-REIT管理人和HBT受託管理人（或其代理人）收集、使用和披
露證券持有人的個人資料，供H-REIT管理人和HBT受託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就為特別股東大會（包括休
會）委任投票代理人和代表人進行處理和管理，準備和編製參會者名單、會議紀要及與特別股東大會（包括
休會）相關的其他文件，以及讓H-REIT管理人和HBT受託管理人（或其代理人）遵從任何適用的法律、上市
規則、法規和╱或指引（統稱“目的”）；及(ii)保證證券持有人在向H-REIT管理人或HBT受託管理人（或其
代理人）披露證券持有人的投票代理人和╱或代表人的個人資料前，證券持有人已就H-REIT管理人和HBT受
託管理人（或其代理人）為上述目的收集、使用和披露該等投票代理人和╱或代表人的個人資料事先獲得該
等投票代理人和╱或代表人的同意。


